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力资源供给基地管理暂行办法

京技管[2004]35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的劳动用工管理，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动，保护人力资源供需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北京市人才市场管理条例》、《北京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力资源供给基地是指经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能够提供开发区企事业单位所需人力资源的高等院校、北京市范围内的中专、职高、技校；开发区周边乡镇政府所属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北京市相关委、办、局所属人才交流、职业介绍机构；外省市的县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所属人才交流、职业介绍机构等。

第三条  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优先向人力资源供给基地提供就业需求信息，协助建立毕业生实习基地，协助进行劳动力就业指导及职业技能培训。

第四条  人力资源供给基地输送人力资源时，应当遵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力就业标准，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人力资源供给基地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合理分布、双方自愿的原则确认。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开发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开发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及部分区内企事业单位代表组成人力资源供给基地考核管理小组，负责人力资源供给基地的建立、考核及协调管理工作。

第六条  人力资源供给基地的基本条件是：具有合法输出人力资源的资格和条件，能够提供可供用人单位筛选的人力资源储备。外省市的人力资源供给基地应具有人力资源输出的管理经验，并明确专人负责输出人员的协调及管理工作。

第七条  人力资源供给基地的建立及管理：

（一）推荐和自荐。开发区各用人单位、各省、市、驻京办事处、高等院校、北京市范围内的中专、职高、技校及北京市相关委、办、局所属人才交流、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机构可根据人力资源供给基地的基本条件向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推荐或自荐申请。  

（二）考察评价。人力资源供给基地考核管理小组对推荐及自荐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和实际考评，根据考察情况提出评价意见。

（三）审核确认。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考察评价意见确定每年度人力资源供给基地名单，正式发文发函予以确认。

（四）签订协议。经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同意，由开发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与通过认定的人才交流机构、职业介绍机构及学校等法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初次协议有效期为1年。

（五）年度考核。开发区人力资源供给基地考核管理小组于每年的第四季度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对人力资源供给基地提供人力资源的情况及履行协议的情况进行考核。

（六）奖惩措施。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人力资源供给基地考核管理小组提供的年度考核结果，确定下一年度人力资源供给基地名单。对考核名列前茅的基地，在续签协议时有效期可延长2～3年；对考核排序靠后的基地，可视其情况分别给予限期整改或取消处理。

第八条  对于违反协议，给开发区劳动用工管理造成不良影响的人力资源供给基地，经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同意，开发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开发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可以随时终止协议，取消其人力资源供给基地资格。

第九条  开发区内企业招聘外省市劳动力，一般应在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的人力资源供给基地中招聘，开发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及相关中介机构协助用人单位做好招聘及各类证件的办理工作，协助安排入住开发区青年公寓。

第十条  外省市的人力资源供给基地输送人力资源时，应到当地县级以上医院做相关体检，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输送。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4年5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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